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阳光大道 11 号金悦国际酒店三楼君澜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9

259

140,507,566

140,507,566

69.4276

69.427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2,379,85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游利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XIE MEI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72,460

比例（%）

0.0515

弃权

票数

5,067,807

比例（%）

3.606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6,299

比例（%）

96.3409

反对

票数

69,460

比例（%）

0.0494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68,460

比例（%）

0.0487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68,460

比例（%）

0.0487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6,299

比例（%）

96.3409

反对

票数

69,460

比例（%）

0.0494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409,498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97,068

比例（%）

0.069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42,986

比例（%）

96.3243

反对

票数

97,273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5,067,307

比例（%）

3.6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613,226

比例（%）

90.1220

反对

票数

130,860

比例（%）

0.2159

弃权

票数

5,855,077

比例（%）

9.6621

股东游利、XU ZIMING、连云港英瑞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靖江优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9,465,509

比例（%）

92.1413

反对

票数

126,980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10,915,077

比例（%）

7.7684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924,359

比例（%）

82.8659

反对

票数

123,273

比例（%）

0.3531

弃权

票数

5,857,384

比例（%）

16.7810

股东游利、XU ZIMING、连云港英瑞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靖江优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靖江优立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李镝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04,144,978

28,774,886

7,489,634

201,047

7,288,58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7075

79.7441

99.3592

反对

票数

0

0

97,068

50,068

47,000

比例（%）

0.0000

0.0000

1.2792

19.8591

0.6408

弃权

票数

0

0

1,000

1,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33

0.396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议案名称

《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 董
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216,975

17,329,106

比例（%）

99.5793

74.3258

反对

票数

97,068

130,860

比例（%）

0.4163

0.5612

弃权

票数

1,000

5,855,077

比例（%）

0.0044

25.11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议案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2、议案8、议案1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在该等议案的投票统计时已经对需要回避表

决的关联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量进行剔除。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阙莉娜、李珊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605 证券简称：先锋精科 公告编号：2025-023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嘉运路2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

198,345,472

45.1724

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的总股份数为439,085,060股，公
司于2025年5月15日注销3,700股限制性股票，最新总股份数为439,081,360股，本公告涉及
的总股份数均为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即439,085,06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晓莉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经

过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陈波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高学敏先生及杜守颖女士以网络连线方式

参加本次会议，董事长周晓莉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已履行请假程序；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05,322

比例（%）

99.6772

反对

票数

518,450

比例（%）

0.2613

弃权

票数

121,700

比例（%）

0.061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41,822

比例（%）

99.6956

反对

票数

511,950

比例（%）

0.2581

弃权

票数

91,700

比例（%）

0.046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52,522

比例（%）

99.7010

反对

票数

521,750

比例（%）

0.2630

弃权

票数

71,200

比例（%）

0.036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50,122

比例（%）

99.6998

反对

票数

517,350

比例（%）

0.2608

弃权

票数

78,000

比例（%）

0.039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65,522

比例（%）

99.6571

反对

票数

609,350

比例（%）

0.3072

弃权

票数

70,600

比例（%）

0.0357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公司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7,453,622 99.5503 820,850 0.4138 71,000 0.0359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报酬以及聘请2025年度公司财务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21,822

比例（%）

99.6855

反对

票数

538,450

比例（%）

0.2714

弃权

票数

85,200

比例（%）

0.0431

8、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397,622

比例（%）

99.5221

反对

票数

632,550

比例（%）

0.3189

弃权

票数

315,300

比例（%）

0.1590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705,222

比例（%）

99.6772

反对

票数

508,550

比例（%）

0.2563

弃权

票数

131,700

比例（%）

0.066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2,352,422

比例（%）

96.9784

反对

票数

479,350

比例（%）

0.2416

弃权

票数

5,513,700

比例（%）

2.78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65,574,607

5,399,700

26,691,215

2,048,715

24,642,500

比例（%）

100

100

97.5158

81.0516

99.1909

反对

票数

0

0

609,350

408,350

201,000

比例（%）

0

0

2.2262

16.1552

0.8091

弃权

票数

0

0

70,600

70,600

0

比例（%）

0

0

0.2579

2.7932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并执行公司2025年中
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支付2024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审计报酬以及聘请2025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090,915

31,879,015

32,147,215

比例（%）

97.9251

97.2785

98.0969

反对

票数

609,350

820,850

538,450

比例（%）

1.8594

2.5048

1.6431

弃权

票数

70,600

71,000

85,200

比例（%）

0.2154

0.2167

0.26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公司独立董事已在本次股东大会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袁添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6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05月 20日上午 9：

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雅珊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2025
年04月28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25年05月15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3号

楼L28-04单元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3人，代表股份246,149,5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7300％ 。 占 公 司 扣 除 回 购 股 份 专 户 中 已 回 购 股 份 后 的 总 股 份 948,037,466 股 的
25.96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16,086,1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5874％ 。 占 公 司 扣 除 回 购 股 份 专 户 中 已 回 购 股 份 后 的 总 股 份 948,037,466 股 的
22.79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6 人，代表股份 30,063,4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25％。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3.17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9 人，代表股份 30,063,8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26％。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3.17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占公司扣
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6人，代表股份30,063,4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425％。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
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948,037,466股的3.1711%。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55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15％；反对2,602,

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1％；弃权988,0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585％；反

对2,602,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49％；弃权988,0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865％。

提案2.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56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18％；反对2,601,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9％；弃权987,7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08％；反

对2,60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6％；弃权987,7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855％。

提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71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61％；反对2,449,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1％；弃权98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3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76％；反

对2,449,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74％；弃权98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651％。

提案4.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70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2％；反对2,465,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6％；弃权97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2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73％；反

对2,46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09％；弃权97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517％。

提案5.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64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52％；反对2,529,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8％；弃权977,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5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46％；反

对2,529,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1％；弃权977,1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503％。

提案6.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900,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01％；反对2,383,

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2％；弃权865,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1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930％；反

对2,383,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75％；弃权86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795％。

提案7.0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83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49％；反对2,459,

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0％；弃权851,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69％；反

对2,459,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96％；弃权851,8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335％。

提案8.00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848,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89％；反对2,563,

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16％；弃权73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62,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197％；反

对2,563,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82％；弃权73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521％。

提案9.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736,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35％；反对2,457,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3％；弃权95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5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481％；反

对2,45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40％；弃权95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79％。

提案10.00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667,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6％；反对2,526,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5％；弃权95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8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193％；反

对2,526,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41％；弃权95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66％。

提案11.00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80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05％；反对2,528,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2％；弃权818,0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1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88％；反

对2,52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01％；弃权818,0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211％。

提案12.00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794,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601％；反对 3,203,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86％；弃权1,87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8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196％；反

对3,203,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67％；弃权1,87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238％。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
份215,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提案13.00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1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669％；反对 3,520,

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52％；弃权1,829,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1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025％；反

对3,520,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08％；弃权1,82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867％。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
份215,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提案14.0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24,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825％；反对 3,114,

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96％；弃权1,829,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1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533％；反

对3,114,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00％；弃权1,829,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0867％。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志凯有限公司和郑合明，共计持表决权股
份215,280,209股，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侯其锋、刘新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ST凯文 公告编号：2025-033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丽霞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6人，代表股份3,099,

884,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3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911,833,60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05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661人，代表股份 1,188,05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02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61人，代
表股份707,446,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733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185,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658人，代表股份707,26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730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6,729,752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02,6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1％；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3％；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64,9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8％；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7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8,0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2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7,5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599,3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5％；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61,6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76％；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7％；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89,503,7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1％；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066,03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27％；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5％；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海盈康（青岛）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Grifols,S.A.回避了表决，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股份数
为1,474,578,052股，Grifols,S.A.回避表决股份数为437,069,656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178,38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8％；
8,030,628股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8％；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59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2％；
8,030,6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380,6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4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7％；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1,373,1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4％；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935,4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0％；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5％；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140,7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7％；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703,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28％；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9％；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73,0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4％；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4％；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035,3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97％；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2％；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1％；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1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618,7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1％；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81,0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03％；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强、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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